
新北市永和區公所性別歧視與性騷擾申訴案件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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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性別歧視與性騷擾事件發生後以言詞或書面方式提

出申訴 

是否受理 
收受申訴起 20日內，書

面通知當事人 

受理 7日內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

受裡 2個月內完成調查（必要時得延長 1個月） 

調查結果書面通知當事人及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

執行決議 

當事人是否接

受調查結果 

受理 7日內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

當事人得於 30日內向新北

市政府社會局提出再申訴 

【本所員工申訴管道】                 【專責處理單位】 

專線電話：02-2233-1556              人事室:公務人員及約僱人員 

專線傳真：02-8921-2310              秘書室:工友及臨時人員 

電子信箱：tpc62307@ms.tpc.gov.tw 


